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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約有 250 萬光世代用戶受惠；並於 101 年 7 月 11 日核定中華電信提報雙向 100M 等服務

資費方案，使我國寬頻服務達到雙向 100M 的新里程。 

七、至於有關行動上網資費部分，為提供各種多元化資費方案，滿足不同消費族群的需求，行動通

信業者推出各種上網資費方案，各方案均提供免費傳輸量，超過免費傳輸量後，就其超過部

分收費，但均有其收費上限，消費者可依本身使用習慣選擇適合自己資費方案。 

八、為使消費者安心使用行動上網服務，通傳會要求業者就選用「非無限瀏覽網際網路資費」之客

戶，於當次計費週期內之國內行動上網數據量，超過月租費內含免費傳輸量 70%時，儘速以

簡訊或 e-mail 善意通知及關懷訊息，讓消費者了解其消費行為。 

（十三）行政院函送許委員忠信就塑膠熱飲杯蓋之材質特性、標示、使用

方法等相關規範不清，可能造成商家使用不適材質之杯蓋及消費

大眾誤用盛裝不適合之飲品，釋出化學物質進而影響健康問題所

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12 月 13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78013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2-11-893） 

許委員就塑膠熱飲杯蓋之材質特性、標示、使用方法等相關規範不清，導致塑膠熱飲杯蓋使

用不當，釋出化學物質進而影響健康之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衛生署查復如下： 

一、為保障消費者食用安全，本署已訂有「食品器具容器包裝衛生標準」之規範，其中包括各類食

品容器具及包裝之材質試驗、溶出試驗及其他應符合之標準，市售食品容器具如符合前述規

定，即可與食品直接接觸。 

二、聚苯乙烯（PS）材質飲料杯蓋，使用時如與食品直接接觸，該類產品之衛生安全亦應符合上

述衛生標準之規定。 

三、為使消費者購買塑膠類食品容器具產品時，可以清楚瞭解該產品係使用塑膠類之食品容器或者

包裝，本署已於 100 年 7 月 21 日公告「塑膠類之食品器具、食品容器、食品包裝，應以中文

及通用符號顯著標示之其他公告指定標示事項」，規範業者應依規定標示產品材質、耐熱溫

度等事項，並於本（101）年度起，分階段實施，101 年 7 月 21 日起實施第一階段，對象為「

重複性使用之塑膠類水壺（杯）、奶瓶、餐盒（含保鮮盒）」；102 年 7 月 21 日起將實施第

二階段，對象為「一次使用之塑膠類食品器具、食品容器、食品包裝」。 

四、針對塑膠食品容器之分類及其使用方法，本署透過宣導說明會、電視廣播之廣告及各類宣導品

（包括單張籍海報）等方式，加強對民眾之宣導，並且適時發布新聞，以提醒消費者之注意

。此外，亦已透過廣播電台（如綠色和平及復興廣播電台）教導消費大眾正確使用塑膠類之

容器，以維護使用安全。 

（十四）行政院函送顏前委員清標就保險業資金投資不動產問題所提質詢

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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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12 月 13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78022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2-11-902） 

顏委員就保險業資金投資不動產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查復如下： 

為強化保險業資金運用效率及強化不動產投資內部規範之健全性，金管會已於 100 年 2 月 24

日修正發布「保險業辦理不動產投資有關即時利用並有收益之認定標準及處理原則」，規範保險業

投資之素地標的應符合一定限制條件及不被認定為符合即時利用並有收益之標準，並分別於 101 年

8 月 28 日及 101 年 11 月 23 日再次修正該處理原則，修正保險業從事不動產投資應符合之收益率

標準，以及增訂保險業應訂定經董事會通過之內部作業規範、不動產投資應逐案提報董事會之內控

程序、投資不動產應持有之年限、投資素地標的應符合之條件及評估程序，以及不得從事預售屋投

資等規定，使具有公眾性質之保險業資金，能夠發揮資產負債間之匹配性，以維持保險業之穩定經

營。 

本會對於保險業投資不動產係依前述相關法規監理，本會檢查局亦定期或不定期對保險業資

金運用辦理業務檢查，如經本會發現有違反法令規定或利用人頭進行不動產交易等違法情事，均將

依保險法相關規定予以限期處分或限制不得進行不動產投資之處分。 

（十五）行政院函送王委員惠美就自來水公司及水利署應儘速研議其他開

發水源辦法以解決彰化縣民生供水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

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12 月 14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78015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2-11-895） 

王委員就自來水公司及水利署應儘速研議其他開發水源辦法以解決彰化縣民生供水問題所提

質詢一案，經交據經濟部查復如下： 

一、目前彰化地區每日用水量約 38 萬噸，分由彰化地區抽取地下水 30 萬噸及台中支援 8 萬噸，供

水無虞。本（101）年度彰化縣地區停水次數較多，係因風災造成原水濁度升高致供水量降低

，或管線配合闢建道路進行遷移工程所致。經濟部將督導台水公司加強防汛期間相關供水緊

急應變措施，並審慎規劃辦理相關管線埋設工程，啟動臨時供水站或派遣送水車運水等配套

措施，以滿足停水期間民眾用水需求。 

二、為減緩雲林彰化地區長期抽用地下水造成地層下陷問題，本院已核定「雲彰地區地層下陷具體

解決方案暨行動計畫」，逐年減抽地下水，計畫中之鳥嘴潭人工湖完成後，每日可增加供水

26 萬噸，彌補彰化地區地下水減抽產生之缺口。另湖山水庫於 104 年完工後，每日亦可供應

彰化地區用水 4 萬噸，台中支援之供水量亦將逐年增加，以滿足彰化地區日漸成長之用水需

求。 

三、另經濟部水利署已針對中部區域水資源概況，研議「臺灣中部區域水資源經理基本計畫」，預

計本（101）年底提報本院審議，內容除傳統水資源開發外，尚包括新興施政策略，如水再生

利用、海水淡化、節約用水、自來水減漏與供水管網聯通等，未來可有效供應及管理中部地

區用水需求。 


